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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教字〔2020〕70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6年到边境县基层

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资金（第一批 第二批）的通知

勐海县教育体育局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

2016年到边境县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

款代偿资金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西财教发〔2019〕162号）文

件和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16

年到边境县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

偿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西财教发〔2019〕425号）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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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下达你单位 2016年到边境县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学费

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合计 75,420.00元，其中：第一批

6,120.00元、第二批 69,300.00元。此款列入 2020年“2050205，

教育支出—普通教育—高等教育”预算支出科目。

请严格按西财教发〔2019〕162号及西财教发〔2019〕425

号文件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附件：项目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0年 3月 25日

抄送：预算股，国库股。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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